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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全资子

公司中原环保水务登封有限公司转来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

事先（听证）告知书等文件。2022年3月，生态环境部门在督查检

查中发现，中原环保水务登封有限公司下属污水处理厂存在污泥处

置存放不规范、污水出水水质指标超标情况。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污泥相关情况 

根据登封市城市综合执法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登城综罚决字

〔2022〕第2210104-1号）：中原环保水务登封有限公司在2021年

12月26日至2022年2月26日实施了擅自倾倒城镇污水处理设施产生

的污泥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七十二条“禁止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产生的污泥和处理后的污泥”和《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三

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污泥”的

规定。责令中原环保水务登封有限公司改正违法行为，并对中原环

保水务登封有限公司进行行政处罚，罚款数额110万元。 

根据郑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郑登环

罚先告字〔2022〕07号）：2022年3月2日，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登封



分局对中原环保水务登封有限公司（一厂）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中

原环保水务登封有限公司污泥随意堆放，未依法及时公开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信息，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该行为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产生、

收集、储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的单位，应当依法及时公

开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规定，拟作出

罚款8万元的行政处罚，目前尚未下发最终行政处罚决定。 

整改情况：目前，中原环保水务登封有限公司已按照要求将堆

放污泥运送至当地政府指定地点处置，污泥处置存放不规范问题立

行立改已完成。 

二、污水相关情况 

根据郑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郑登环

罚先告字〔2022〕08号）和郑州市生态环境局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

定书（豫0185环责改字〔2022〕03号）：中原环保水务登封有限公

司（二厂）2022年3月1日至3月2日排放的水污染物,经河南省郑州

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单位采样监测,显示中原环保水务登封有限公

司（二厂）所排放的废水超过执行的排放标准（化学需氧量超标0.96

倍、总磷超标3.58倍、总氮超标2.04倍、氨氮超标2.56倍）。责令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十条“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

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规定，拟作出罚款人民

币73万元的行政处罚，目前尚未下发最终行政处罚决定。 

整改情况：公司迅速落实整改，邀请专家分析原因、帮助制定

整改方案，立即开展污水应急技改工程，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正



在进行运营调试，出水指标已基本达标排放。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事件不触及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5.1条、第9.5.2

条、第9.5.3条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相关情形。公司目前整体

生产经营情况稳定，未造成重大影响。 

事件发生后，公司高度重视，立即成立工作专班，迅速采取措

施开展整改，对存在的问题认真研究分析，切实解决问题、消除

隐患。公司今后将进一步加强管理，健全监督检查长效机制，严格

遵守各项法律规定，切实履行环境保护责任。 

尚未确定的行政处罚以最终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为准，公司

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